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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规定了预制式粪便污泥资源化处理装置（下文简称处理装置）的性能要求和测试方法。处

理装置的日处理能力宜为1,000到100,000人口当量的社区。本文件所规定的处理装置适用于：

——粪便污泥为主，可包括污水处理厂污泥；

——可在无市政下水道和供电电网环境下使用；

——预制式；

——可资源回收（例如回收能量、再生水、土壤改良剂等），并可实现能量自给或能量盈余。

本文件规定的内容范围图示见附录B中的图B.2。

进料应以粪便污泥为主，是否包括其他物料可由设备生产商自行决定。本文件没有具体说明粪便

污泥特征（如COD、BOD、含水率等）及其他进料的类型。进料类型及特性可由生产商确定，但必须满

足本文件的要求。

本文件重点关注：

——处理装置的性能、安全可靠性、运行维护的便利性；

——人类健康和环境的保护；

——处理装置系统中的固体、液体和气体的安全性；

——处理装置系统中产生的噪声和臭气。

本文件规定了处理装置所有产物应满足的最低要求。资源化利用的质量要求取决于当地条件（如

经济、社会等因素），本文件中不作规定。

本文件对处理过程中产生和消耗的所有资源的质量要求不作规定。除病原体外，对处理装置资源

化利用产品的质量和价值的要求不作规定。除对稳定运行期间所需投入的能量外，对回收或就地利用

的资源（含能量）的数量和类型不作规定。

本文件对处理装置进料所需的运输和任何中间处理过程不作规定。附件C.1中给出了处理装置正常

运行的注意事项。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

用于本文件。

GB/T 2900.99电工术语 可信性（GB/T 2900.99-2016，IEC 60050-192，IDT）
GB/T 3222（所有部分） 声学 环境噪声的描述、测量与评价[ISO 1996（所有部分）]
GB/T 3241电声学 倍频程和分数倍频程滤波器（GB/T 3241-2010，IEC 61260:1995，MOD）
GB/T 3767 声学 声压法测定噪声源声功率级和声能量级 反射面上方近似自由场的工程法（GB/T

3767-2016，ISO 3744:2010，IDT）
GB/T 3785（所有部分） 电声学 声级计 [IEC 61672（所有部分）]
GB/T 4208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GB/T 4208-2017，IEC 60529:1989，IDT）
GB/T 5226（所有部分） 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IEC 60204（所有部分）]
GB/T 5703用于技术设计的人体测量基础项目（GB/T 5703-2010，ISO 7250-1:2008，M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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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5750.6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金属指标

GB/T 6913锅炉用水和冷却水分析方法 磷酸盐的测定

GB 7466水质 总铬的测定

GB 7475水质 铜、锌、铅、镉的测定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 7484水质 氟化物的测定 离子选择电极法

GB 7485水质 总砷的测定 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银分光光度法

GB 7959粪便无害化卫生要求

GB 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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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7065合格评定 产品、过程和服务认证机构要求（GB/T 27065-2015，ISO/IEC 17065:2012，
IDT）

GB/T 33172资产管理 综述、原则和术语（GB/T 33172-2016，ISO 55000:2014，IDT）
GB/T 34989连接器 安全要求和试验（GB/T 34989-2017，IEC 61984:2008，MOD）
GB/T 35320危险与可操作性分析（HAZOP分析） 应用指南（GB/T 35320-2017，IEC 61882:2001，

IDT）
HJ/T 58水质 铍的测定 铬菁R分光光度法

HJ/T 59水质 铍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T 64.1大气固定污染源 镉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T 64.2大气固定污染源 镉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T 64.3大气固定污染源 镉的测定 对-偶氮苯重氮氨基偶氮苯磺酸分光光度法

HJ 77.2环境空气和废气 二噁英类的测定 同位素稀释高分辨气相色谱-高分辨质谱法

HJ/T 199水质 总氮的测定 气相分子吸收光谱法

HJ/T 397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HJ/T 399水质 化学需氧量 快速消解分光光度法

HJ 479环境空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HJ 482环境空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甲醛吸收-副玫瑰苯胺分光光度法

HJ 491-2019土壤和沉积物 铜、锌、铅、镍、铬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 493水质采样 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HJ 493-2009，ISO 5667-3:1985，NEQ）
HJ 494水质 采样技术指导

HJ 495水质 采样方案设计技术规定（HJ 495-2009，ISO 5667-1:1980，IDT）
HJ 505水质 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的测定 稀释与接种法

HJ 540固定污染源废气 砷的测定 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银分光光度法

HJ 543固定污染源废气 汞的测定 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暂行）

HJ 597水质 总汞的测定 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 636水质 总氮的测定 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外分光光度法

HJ 667水质 总氮的测定 连续流动-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HJ 668水质 总氮的测定 流动注射-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HJ 702固体废物 汞、砷、硒、铋、锑的测定 微波消解/原子荧光法

HJ 752固体废物 铍 镍 铜和钼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 775水质 蛔虫卵的测定 沉淀集卵法

HJ 812水质 可溶性阳离子（Li+、Na+、NH4+、K+、Ca2+、Mg2+）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HJ 828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HJ 905恶臭污染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 1001水质 总大肠菌群、粪大肠菌群和大肠埃希氏菌的测定 酶底物法

HJ 1147水质 pH值的测定 电极法

HJ 1262环境空气和废气 臭气的测定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

NB/T 47003.1常压容器 第1部分：钢制焊接常压容器

ISO 7937 食品和动物饲料的微生物学 沙门氏菌属检验方法 菌落计数（Microbiology of food and
animal feeding stuffs — Horizontal method for the enumeration of Clostridium perfringens — Colony-count
technique）

ISO 10705-2 水质—噬菌体的检测和计数—第2部分：体大肠杆菌噬菌体的计数（Water quality —

Detection and enumeration of bacteriophages— Part 2: Enumeration of somatic coliph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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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14189 水质 产气荚膜梭菌的枚举 使用膜过滤法（Water quality — Enumeration of Clostridium
perfringens — Method using membrane filtration）

ISO 20816-1 机械振动——机械振动的测量和评价—第1部分：一般准则（Mechanical vibration —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of machine vibration — Part 1: General guidelines）

ISO 30500 无下水道卫生系统 预制集成处理装置 安全和性能通用技术要求（Non-sewered
sanitation systems — Prefabricated integrated treatment units — General safety and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for design and testing）

IEC/IEEE 82079-1 产品使用信息（使用说明）的准备—第1部分：原则和一般要求（Preparation of
information for use [instructions for use] of products – Part 1: Principles and general requirements）

EN 547（所有部分） 机械安全——人体测量（Safety of machinery - Human body measurements）
EN 1005（所有部分）机械安全——人体的物理性能（Safety of machinery — Human physical

performance）
EN 1127-1 爆炸性环境—防爆与防护—第1部分：基本概念和方法（Explosive atmospheres -

Explosion prevention and protection - Part 1: Basic concepts and methodology）
EN 1837机械的安全—机器的整体照明（Safety of machinery - Integral lighting of machines）
EN 1839可燃性气体和蒸汽爆炸极限和极限氧浓度（LOC）的测定（Determination of the explosion

limits and the limiting oxygen concentration（LOC） for flammable gases and vapours）
EPA 1601 两步富集法测定水中的大肠杆菌噬菌体（Male-specific (F+) and somatic coliphage in

water by two-step enrichment procedure）
APHA 9221 水和废水检验的标准方法 — 大肠菌群检测的多管发酵法（Standard methods for the

examination of water and wastewater — Multiple-tube fermentation technique for members of the coliform
group）

APHA 9222 水和废水检验的标准方法 — 大肠菌群检测的膜过滤法（Standard methods for the
examination of water and wastewater—Membrane filter technique for members of the coliform group）

APHA 9223酶底物大肠菌群测试（Enzyme substrate coliform test）
API 520 PART 1 压力释放装置的尺寸、选择和安装（Sizing, Selection, and Installation of Pressure-

relieving Devices Part I - Sizing and Selection, Tenth Edition）
API 520 PART 2 压力释放装置的尺寸、选择和安装（Sizing, Selection, and Installation of Pressure-

relieving Devices: Part II - Installation, Seventh Edition）
API 521减压和减压系统（Pressure-relieving and Depressuring Systems, Seventh Edition）
API 650石油焊接钢罐（Welded Steel Tanks for Oil Storage）
ASTM E681 化学品（蒸汽和气体）的易燃性浓度限值的标准试验方法（Air quality - Measurement

of stationary source emissions - Requirements for measurement sections and sites and for the measurement
objective, plan and report）

NFPA 30易燃和可燃液体规范（Flammable and Combustible Liquids Code）
SW-846试验方法1311毒性特性浸出程序（Toxicity Characteristic Leaching Procedure）
UL 58 易燃和可燃液体用钢制地下储罐标准（Standard for Steel Underground Tanks for Flammable

and Combustible Liquids）
UL 142 易燃可燃液体用钢制地上储罐标准（ Steel Aboveground Tanks for Flammable and

Combustible Liqu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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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装置进料产生的能量或产物转化的能量大于处理装置稳定运行需要的能量。

thermal treatment
利用热能将进料转化为产品及其他产物的处理工艺，包括焚烧、热解等处理。

calorific value
在101.325 kPa恒压条件下，单位质量（或体积）的可燃混合物完全燃烧时所放出的热量，通常用

热量计（卡计）测定或由燃料分析结果算出。热值分为高位热值和低位热值，高位热值为燃料的燃烧

热和水蒸气的冷凝热的总和，即燃料完全燃烧时所放出的总热量。低位热值为燃料燃烧生成水蒸气时

释放的能量，即由总热量减去冷凝热的差值。

utilization time
处理装置运行和维护的时间。

technical avai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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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TR是指被动维护，即仅在发生故障或损坏后才进行维修。

failure on demand
处理装置未能对操作信号做出预期的响应。

在启动或重新启动处理装置后未能恢复到稳定运行状态。

关闭后处理装置无法进入安全状态。

interlock
指处理装置内的机械、电气或其他类型的元件，通过执行某种预设的禁止命令，达到互相锁定，

防止处理装置的元件在设定条件下运行。

——直接中断电源或直接将组件断开连接；

——引入控制系统，由控制系统中断电源或将组件断开连接；

——为人员和处理装置提供安全保护。

redundancy
提供一种以上的措施保障处理装置正常运行。

process stability
在使用时间内，处理装置表现出稳定的状态。

water tightness
指处理装置防止水渗透和渗漏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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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在取样点处气相中的任何形状、结构或密度的颗粒，在对待测气体进行取样后，可在规定条

件下通过过滤收集，并在规定条件下干燥后保留在过滤器上游和过滤器上的粉尘质量。

odor
一切刺激嗅觉器官引起人们不愉快感觉及损害生活环境的异味气体。

odor concentration
用无臭空气对臭气样品连续稀释至嗅辨员阈值时的稀释倍数。

boundary
指臭气排放单位的法定边界。若无法定边界，则指实际边界。

waste residue
处理装置运行过程中排出或投弃的固体、液体废弃物。

BOD 生化需氧量（biochemical oxygen demand）

CAPEX 资本支出 （capital expenditure）

CFU 菌落单位（colony-forming units）

COD 化学需氧量（chemical oxygen demand）

GHG 温室气体排放（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HAZOP 危险与可操作性分析（hazard and operability study）

LEL 最低爆炸极限（lower explosive limit）

OPEX 运营费用（operational expenditures）

PFD 需求发生时故障率（probability of failure on demand）

PFU 斑块单位（plaque-forming units）

TSS 总悬浮固体（total suspended solids）

TCLP 毒性特征浸出法（toxic characteristic leaching procedure）

STLC 可溶性阈值浓度（soluble threshold limit concentration）

UEL 爆炸上限（upper explosive limit）

VOC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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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装置应根据行业生产经验进行设计和制造，应满足以下要求：

——采用国际单位制；

——按照安全生命周期进行设计、制造和测试，以确保处理装置的性能满足要求；

——设计基准应符合规定，包括电气、机械、结构和工艺的设计容量、可行性和性能的计算依据，

制造工艺应统一；

——处理装置的设计和制造应有完整记录。

生产商应依据GB/T 35320进行危险与可操作性分析，并依照GB/T 15706进行风险评估。

危险性、可操作性分析与风险评估应：

——确定处理装置应符合的卫生和安全要求；

——确定降低风险的措施；

——记录安全评估结果，以证明处理装置的安全性；

——在现场测试开始之前完成；

——覆盖处理装置的生命周期，包括正常运行和可预测的不规范操作行为。

上述评估应在设计过程中完成。

本文件不涉及操作失误导致的危险与可操作性分析和风险评估。

处理装置应在规定的环境温度、空气湿度和压力范围内运行（参见12.1）。

处理装置在操作规范和维护合理的情况下，技术寿命应不少于20年。预期技术寿命与处理装置设

计有关，本文件对处理装置的配件寿命不作要求（参见9.4）。

处理装置的进料应主要为粪便污泥，可包括其他物料，如生活垃圾或其他类型的生物质。

为实现处理装置能量自给或能量盈余，应给出进料参数的范围。

应给出满足处理装置正常运行的进料参数范围，以及满足处理装置能量自给的进料参数范围。表1

提供了正常运行状态和能量自给状态的进料参数的示例。

燃烧系统内进料的热值、含固率和灰分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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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料类型 进料参数 单位
参数范围（正常运行，

无需能量自给）

参数范围（需达到能量

自给或能量盈余）

粪便污泥

处理量 kg（干基）/h ≤37.5 20.0~37.5
热值 MJ/kg ≥9.0 ≥15.0

含固率 % ≥10.0 ≥15.0

无机物（灰分）含量 %质量（干基） ≤25.0 ≤15.0

其他进料

处理量 kg（干基）/h ≤20.0

热值 MJ/kg ≥12.0

含固率 % ≥15.0

表1中的参数和数值仅用于说明。

上述参数值无需同时满足。

可以使用其他格式来表示进料参数范围，例如图形；格式的选择由生产商决定。

附录A.1提供了进料表模板。

设计处理装置时，应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防止粪便污泥收集过程对环境产生影响，如污染空气、

土壤、地表水和地下水，也包括臭气、噪声以及直接接触粪便污泥造成的健康危害。

当处理装置包括粪便污泥储存单元时，设计应尽可能避免储存过程对环境产生影响，如污染空气、

土壤、地表水和地下水，以及臭气、噪声和对人类健康的直接危害。

进料系统应含有预处理单元，以使粪便污泥（包括其他进料）能达到表1所述的进料参数范围。进

料系统还应密闭且自动运行，以尽可能减少对人类健康和安全造成的直接危害。

干燥设备应采取必要措施以防止干燥过程暴露对人体健康造成的直接危害。

本节规定了能量平衡和资源回收方面的要求和建议，能量和资源回收性能要求及验证试验方法可

能因处理装置而异，能量平衡和资源回收规范的性能验证参见12.5。

处理装置应无需外接电网，仅依靠进料产生的能量即可满足处理装置的需求。生产商应给出进料

参数范围，并明确处理装置在能量自给模式下的运行时长。

处理装置也可使用辅助系统实现能量自给，辅助系统应不属于处理装置，不与处理装置集成，仅

用于能量自给测试。

此要求不适用于启动、关闭和维护阶段，在必要情况下，可采用外接电网或现场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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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满足能量自给，处理装置还可实现能量盈余，即处理装置产生的能量（如生物原油、沼气）

不但可以满足处理装置供能，还有结余。能量盈余应符合5.3中所述的资源回收要求。

处理装置回收的资源包括但不限于：

干化污泥、生物炭、肥料（固体或液体）、土壤改良剂、无机盐、生物燃料、二氧化碳和碳酸盐、

化学中间体（醇、酸、生物聚合物）、生物质（植物和藻类）和再生水。

在产品资料中应对回收资源的类型予以说明。

处理装置的平均故障间隔时间应按照GB/T 2900.99计算，如图1所示。

处理装置的性能、安全可靠性、运行维护的便利性方面应大于等于平均故障间隔时间和平均维修

时间之和的85%。

应根据国际基础设施管理手册（IIMM）的置信度评分系统和GB/T 33172的资产管理规划方法制定

处理装置可行性目标，减少平均故障间隔时间的方差和置信区间。

1

生产商应根据平均维修时间明确处理装置的预期停机时间。

生产商应规定处理装置所需的预防性维护时间（Tpm），单位为小时/年。预防性维护包括生产商

提供的所有维护工作。需要停机的最大预防性维护时间应小于使用时间的5%。

处理装置应具有稳定性，生产商应明确必要的措施和操作方式确保处理装置在性能、安全可靠性、

运行维护的便利性方面达到预期（参见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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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商应说明启动或重新启动处理装置的故障率（PFD），该概率计算时不考虑处理装置的预期技

术停机时间。应明确列出操作员计算故障率所需的所有操作和测试手段（参见12.3）。生产商应说明

处理装置达到稳定运行所需的试运行时间。

生产商应规定停止或中断处理装置的故障率（PFD）。应明确列出操作员计算故障率所需的所有操

作和测试手段（参见12.3）。生产商应说明处理装置达到安全状态时所需的中断时间。

可利用马尔科夫模型、贝叶斯模型、定量故障树分析等方法计算PFD。

对于特定的处理装置以下条款可能不适用，应依据4.2进行危险与可操作性分析和风险评估。

处理装置应配备控制系统。控制系统应具备必要的控制功能，使处理装置性能、安全可靠性、运

行维护的便利性方面符合预期。控制系统应使处理装置从故障过渡到安全状态，应配备不间断电源或

紧急备用电源。控制系统的设计和性能应符合GB/T 18272的规定。

处理装置应能实现自动化运行，不需要操作员连续操作。

处理装置具备自动启动默认模式时，自动启动或重新自动启动（包括停止后重新自动启动）时，

应设置序列控制程序触发联锁动作。生产商应明确说明启动和相关联锁程序（参见12.3）。

自动启动不是默认模式时，则处理装置停止后不应自动重新启动。

处理装置应能通过停机顺序触发停机联锁程序，将其完全停止并切换到安全状态。生产商应明确

说明停机联锁程序（参见12.3）。

如果上述操作后不能立即达到安全状态，并且启动停机命令后有过渡期，应标明过渡模式和过渡

期时长，并确保该过渡期内系统安全。如有必要，应提供实现完全停机的功能。停机控制应优先于启

动和操作控制。

处理装置应配备一个或多个紧急制动程序，安全停止所有处理和操作过程（如机械和电气），并

切断电源。如果风险评估结果证明整个处理装置在子系统停止时仍然安全，则可对单个子系统安装紧

急制动程序，应明确紧急制动对子系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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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装置应能连续监测运行期间的关键工艺参数。关键工艺参数是指能够干扰或决定处理装置性

能或安全的参数（如锅炉温度、容器压力、输出），应通过危险与可操作性分析和风险评估确定。连

续监测应是自动的，可远程或在线记录。

处理装置应包含控制系统，用于获取处理装置在安全、可靠和高效运行时的信息，并进行数据处

理。控制系统应能对所有关键工艺参数实现连续监控。控制系统应能够：

——发出系统警报，并在故障发生之前及时反馈；

——根据处理装置性能和安全的重要性，对警报进行优先级排序；

——保障处理装置处于安全状态或切换到安全状态；

——提供错误代码，以帮助操作人员进行系统维修，相关维修操作应在操作手册中说明；

——对现场和非现场故障过程进行记录。

如果处理装置的危险与可操作性分析和风险评估表明，还需进一步降低运行过程中电气、电子或

可编程电子系统以外的风险，应在控制系统引入安全功能。安全功能应依据GB/T 21109（所有部分）

的规定、设计、校核和验证。

应防止安全功能被无意联锁、更改或关停，如果风险评估结果表明上述行为安全，则生产商可以

允许此类特殊的维护工作。

典型的安全功能包括超压保护、防火和防爆。

处理装置应提供过载保护监测，以防止过载。过载保护监测应提示处理装置何时接近最大容量，

并指示操作员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过载。如发生过载，运行应切换到安全状态，以防止过载造成危害。

过载保护也可通过其他解决方案实现（例如机械操作）。

当处理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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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潜在火源评估应符合EN 1127-1规定。依据API 520或API 521，应通过火炬或安全通风防止潜在爆

炸性气体、液体、粉尘、蒸汽或其他物质积累的危险。

处理装置或其相关部分的设计和制造应具有足够的冗余度，以满足6.1和6.2中性能参数要求，并

保障运行的安全性。

冗余方法应确保：

——如果一个冗余选项失效，根据相关安全功能和 MTTR 的最小运行时间，保持处理装置能够连

续运行；

——如果一个冗余选项处于维护状态，根据相关安全功能和 MTTR 的最小运行时间，保持处理装

置能够连续运行；

——考虑并避免所有冗余选项均失效的共性原因；

——长期记录所有冗余选项全部失效的情况。

控制系统应依据高优先级通过警报将失效的冗余选项通知操作员。

根据危险与可操作性分析的评估结果，处理装置中与火灾隐患相关的所有零件和表面材料应符合

规定的耐火要求。当暴露于火源时，相关的零件和表面材料不受损害。所有零件和表面材料应符合ISO

10295（所有部分）的要求。

如果总电源发生故障，应按照危险与可操作性分析分析和风险评估的要求提供独立的应急出口照

明。

当电网、电池、光伏、发电机等外部供电系统发生故障时，处理装置应自动切换到安全状态以防

止可能发生的危险。

当内部供电系统发生故障时，处理装置应自动切换到安全状态或启用备用电源以防止可能发生的

危险，备用电源的相关参数应告知操作人员。

内部或外部供电组件都应通过安全认证，如电路电源开关、保险丝或其他互锁装置应与处理装置

的其他部分和子系统绝缘。保险装置应被锁定且标记明显，以防止重新连接时危及人员安全（例如在

配置、调整和维护期间）。

运行维护人员可断开处理装置及其组件的电源以保障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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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装置应配备可以释放剩余或存储的内部/外部电能的单元，以防止断电后发生危险。如果供电

或储能单元是独立的（例如通过断开开关），不影响整个处理装置的安全状态且不危害其他单元，则

这些单元无需放电。

典型的储能单元包括电池和电容器。

处理装置应配备过压保护装置，以防止发生危险。电涌保护器应符合GB/T 21714.2的规定。过压

保护应包括防雷措施，相关要求应符合GB/T 21714（所有部分）的规定。

处理装置内的材料、设备、组件、连接件和部件应能够承受预期操作和合理干预的静应力和动应

力。

若采取对策仍存在断裂或解体的风险，则应对有关结构和部件（包含所有危险结构和部件）进行

固定或防护。

携带液体或气体的装置和管道，无论是刚性还是柔性，都应能够承受来自处理装置预设的最大内

外应力，并应牢固地连接或保护，以减少破裂造成的风险。

处理装置及其安装、部件和配件应保持稳定，以防止其倾斜、倾覆、坠落或不受控制的移动。

如果处理装置和组件的形状或结构不具备足够的倾斜稳定性和机械负荷稳定性，则应对其采取适

当的固定措施，具体方法应在产品说明书中说明（参见12.7）。

处理装置应能够抵抗安装、正常操作和维护过程中产生的合理外部机械冲击。

处理装置应能预防粪便污泥、其他进料根据4.2规定的危险与可操作性分析和风险评估确定）或中

间产物和残留物中病原体引起的潜在感染风险，且应防止或适当减少人接触气溶胶或粉尘（例如在进

料斗处）。

处理装置应易于清洁。

处理装置应符合GB/T 19891中封闭系统设计要求，处理装置应防止病虫害。

处理装置的所有材料及其涂层，应满足特定用途并耐用。如果已有数据不能说明适用性和耐用性，

应通过充分的试验加以验证。

处理装置中所有运输或储存液体的装置均应密闭。如果危险与可操作性分析和风险评估结果表明

需要更高程度的系统密闭性（例如存在潜在危险气体），则应满足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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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危险与可操作性分析和风险评估结果，如有必要，应在设计中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例如双

壁管）或增加防漏系统（例如滞留池、二级控制设施）以防止泄漏。

公称操作压力（表压）分别超过- 50kpa至+ 50kpa范围的真空和加压设备，其设计应能承受真空/

压力机械载荷，同时还需考虑适当的结构强度安全系数。超出以上压力值范围的设备应满足GB/T

12241标准相关规定，配置安全阀对超压进行控制，或在必要时使用相关附加安全功能（参见7.2.8）

进行控制。加压设备应符合GB/T 20801（所有部分）或NB/T 47003.1的相关规定。

装配和安装处理装置管道、软管和管件的设计和尺寸应符合处理装置操作工况的压力-温度额定值

和体积流量的要求。如果在处理装置采用了两种或以上材料进行连接，则应防止电化学腐蚀。7.7和

7.8中的要求适用于管道、软管和管件。管道、软管和配件的设计和尺寸应符合GB/T 20801（所有部分）

的要求。

管道、软管和管件应按照要求在规定的环境进行装配和安装，如有必要，应采取措施以减少与处

理装置其他部件（如表面超温、尖锐边缘、振动）接触造成损坏。管道、软管和管件安装完成后应进

行目视检查。

储罐和其他储存容器应能够承受储存介质长期储存产生的应力，并不发生断裂、裂纹和其他结构

损伤或变形。储罐和容器应配置液位测量装置（如液位指示器）。

易燃液体储罐和容器分为地上和地下两种布置形式。地下易燃液体储罐和容器应符合UL 58和NFPA

30的要求。地上易燃液体储罐和容器应符合UL 142的要求。液体燃料储存应符合API 650的要求。

应通过合理设计和适当的防护措施，以防止操作时与处理装置的活动或旋转部件直接接触导致危

险。设计时，应防止处理装置的活动和旋转部件意外卡住。

处理装置应避免振动对其造成损害。当按照ISO 20816-1进行检测时，处理装置x、y和z轴上的振

动水平不应超过0.5 m/s
2
。

处理装置的零件或表面温度超过60℃时，应配备烧伤保护措施或固定防护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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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装置的零件或表面温度低于-20℃时，应配备低温保护措施或固定防护装置。

应消除处理装置产生的电磁影响或使其降至安全水平，应防止外部设备和设施对处理装置产生不

良电磁影响，应依据GB/T 17799.5的要求合理预测该类设备与处理装置的相互影响。

应消除处理装置产生的不良辐射或使其降至安全水平。

处理装置的电子及电气元件应符合GB/T 17045、GB/T 4208、GB/T 5226（所有部分）、GB/T

16895（所有部分）的要求，并符合表2的标准。绝缘件应满足GB/T 16935.1要求。

元件 标准

开关 GB/T 14048（所有部分）

控制齿轮 GB/T 14048（所有要求）

电力变压器 GB/T 19212（所有部分）

插头、插座和耦合器 GB/T 11918.1

连接器 GB/T 34989

处理装置应能够按照建议的进料程序安全进料，应允许操作人员在不接触物料的情况下进料，并

且不会造成大量的物料溢出。

处理装置的设计应符合人体测量的要求。目标人群的人体相关数据应依据GB/T 5703进行计算。

操作人员对处理装置或部件施加外力时，设计应考虑操作人员的舒适度。舒适度应满足EN 1005

（所有部分）或NIOSH风险评估的要求。

处理装置内部和周围的通道（例如维修）与楼梯应满足设计要求，其尺寸和适用性应符合人机工

学要求，相关设计应符合EN 547（所有部分）的要求。通道和楼梯的设计应尽量避免操作人员滑倒、

绊倒或坠落。

处理装置内部和周围的走廊与平台应符合设计要求，尺寸和性能应满足人机工学要求。走廊和平

台的设计应尽量避免操作人员滑倒、绊倒或坠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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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装置应配备照明设备，能够覆盖操作人员在处理装置内操作和维护的所有区域。相关设计应

符合EN 1837的规定。

最小照度在150 lx到300 lx之间，常用的最小显色指数Ra值在40到80之间。

处理装置应由具备相关专业知识水平和能力的操作人员根据操作说明进行操作（参见12.7.4）。

处理装置的控制元件和指示器的选择、设计、生产、布置应便于操作，能够自动复位，且能控制

元件灵活移动。

生产商应根据风险评估程序明确操作风险，并配备预防人体健康和安全风险的个人防护装备

（PPE）。

应在产品说明书中明确需要完成的调节和维护活动（参见12.7.4）。应详细说明预防性和被动性

维护活动。对于预防性维护活动，应规定其维护频次。对于被动性维护活动，应提供应对警报和潜在

故障以及维修或更换零部件的综合说明。

处理装置的设计应方便操作人员进行调节和维护。

如果需要人员进入调节和维护点（例如梯子、人孔、舱口或门），应在识别调节和维护前进行危

险与可操作性分析和风险评估。安全控制措施应符合设计和人体工程学要求，包括尺寸、间距和防滑、

防绊倒或防坠落措施。

处理装置应方便安全调节和维护，应包括以下内容：

——需维护部分的排放和清洁；

——在处理装置运行时进行维护；

——对所维护装置部分进行检测。

并非所有维护任务都可以在处理装置运行时完成。本条款中的要求仅包括处理装置运行时可完成的维护任务。

处理装置的设计应符合GB/T 5226.1的要求，以确保调节和维护期间电气设备能安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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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商应提供所有关键备件的清单。在装置的预期寿命内所有零件和组件应可更换。

维修工具和设备应为通用的工具（如螺丝刀和扳手）。如果需要使用特定工具，则应与处理装置

一起提供。

以回收资源为导向的产物应符合10.2.1中关于固体和10.3.1中关于出水的病原体的要求。此外，

生产商应对回收资源的监控、储存、运输和处理需求进行说明。

产物的排放和处置应符合10.2.1中关于固体、10.3.1中关于出水的病原体的要求，以及10.2.2中

关于固体、10.3.2和10.3.3中关于出水的要求。

对于定期维护工作期间产生的少量产物，在安全且对环境或人体健康不造成危害的前提下无需遵

守第10章的要求。在维护保养时排出未完全处理的物质行为不能视为处理过程。

处理装置固体产物中病原体和指示生物应符合表3的规定。

参数（病原体） 人体肠道致病菌 人体肠道病毒 人体肠道寄生虫 人体肠道原生动物

指示生物 埃希氏大肠杆菌，单

位：CFU

大肠杆菌噬箘体，单

位：PFU

肠道蛔虫活卵 隐孢子虫
a
（卵囊计量）

固体中最大浓度（每克

干固体的含量）

100 10 < 1 < 1

a
隐孢子虫并非取自 ISO 30500。

来源：ISO 30500:2018 的表 4。

处理装置固体产物中微量元素应符合表4的规定，或者应满足10.2.3中固体处置的要求。更多信息

参见附录A.3。

微量元素 固体中最大浓度（mg/kg干基）

As 75

Cd 10

Cr 1000

Cu 1000

Pb 750

Hg 15

Mo 75

Ni 200

Se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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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微量元素 固体中最大浓度（mg/kg干基）

Zn 2500

固体产物不符合表4要求时，应通过SW-846试验方法1311规定的毒性特性溶出程序（TCLP）和可溶

性阈值浓度（STLC），确保溶出液的污染物浓度符合表5的规定。

污染物 TCLP最大浓度（mg/L）

As 5.0

Cd 1.0

Cr 5.0

Pb 5.0

Hg 0.2

Se 1.0

STLC最大浓度（mg/L）

Cu 25

Mo 350

Ni 20

Zn 250

处理装置出水的病原体和指示生物应符合表6的规定。

参数（病原体种类） 人体肠道致病菌 人体肠道病毒 人体肠道蠕虫 人肠道原生动物

指示生物 埃希氏大肠杆菌，单

位：CFU

大肠杆菌噬箘体，单

位：PFU

肠道蛔虫活卵 活性产气荚膜梭菌（单

位：CFU）或隐孢子虫

（卵囊计量）

液体中的最大浓度（个

/L）

100 10 <1 <1

来源：ISO 30500:2018的表5

处理装置的出水常规水质应符合表7的规定。

指标 阈值

BOD（mg/L） ≤25

COD（mg/L） ≤100

pH 6-9

温度（℃） ≤45

总氮（mg/L） ≤15

总磷（mg/L） ≤2

总悬浮固体（mg/L） ≤30
b

需优先满足当地的生活污水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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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装置出水的微量元素应符合表8的规定。

污染物 未过滤样本的阈值（mg/L 另有规定的除外）

铝，Al 5

砷，As 0.1

铍，Be 0.1

镉，Cd 0.01

铬，Cr 0.1

钴，Co 0.05

铜，Cu 0.2

氟化物 1

铁，Fe 5

铅，Pb 5

锂，Li 2.5

锰，Mn 0.2

钼，Mo 0.01

镍，Ni 0.2

硒，Se 0.02

钒，V 0.1

污染物质 未过滤样本的阈值（mg/L 另有规定的除外）

锌，Zn 2

使用热处理（包括燃烧工艺）装置的气体排放应符合表9的规定。非热处理装置仅需满足总颗粒物

的要求。

使用粪便污泥作为燃料（7% O2，0℃,干燥条件）的热力系统的排放阈值（mg/m
3
，标准）

污染物 热负荷小于等于1 MW 热负荷在1 MW至5 MW

CO，mg/Nm
3

440 140

NOx，mg/Nm
3

880 466

SO2，mg/Nm
3

— 2000

总颗粒物，mg/Nm
3

47 47

二恶英和呋喃，ng/m
3

在最少6 h和最高8 h的采样期间，二恶英和呋喃的平均排放阈值（ng/Nm
3
）

0.18 0.18

在最少30分钟和最多8公顷的取样期内，表格左列痕量元素的平均排放阈值

（mg/Nm
3
）

砷，As, mg/m
3

0.7
d

0.7
d

镉，Cd, mg/m
3

0.07
d

0.07
d

汞，Hg, mg/m
3

0.07
d

0.07
d

热负荷可按式（1）计算：

�� = � × ��
1

3600
·················································（1）

式中：

��——热负荷[MW]；

� ——燃料量（干基）[kg/h]；

��——高热值 [MJ/kg干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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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装置产生的臭气排放应符合GB 14554的要求。处理装置排气筒高度应高于15 m，排放的臭气

浓度应大于3000。处理设备周界臭气浓度应大于20。

在距离装置边界15 m处，处理装置的环境噪声不应超过55 dB（A）。如果无法在15 m处进行测量，

则可选择较近距离，然后按照11.8.3进行测量，将测量结果转化为15 m当量值。

当检测作为产品认证过程的一部分时，认证机构应满足GB/T 27065的要求。

为了证明与本文件的一致性，应根据表10进行型式试验。型式试验应在最具代表性的运行阶段进

行。在有可能改变处理装置的安全、功能、性能或处理能力等情况下，应进行重复试验。

条款/子条款

结果/通过以下途径获得：

——文件检查

——检验

——检测

4.1 工业设计与制造 文件检查和检验

4.2 危险与可操作性分析（HAZOP）和风险评估 文件检查和检验

4.3 运行的环境条件 文件检查和检验

4.4 处理装置的预期技术寿命 文件检查和检验

4.5.1 进料类型 文件检查

4.5.2 进料参数和范围 文件检查和检测

4.6.1 粪便污泥收集 文件检查和检验

4.6.2 粪便污泥储存 文件检查和检验

4.6.3 进料系统 文件检查和检验

4.6.4 干燥设备 文件检查和检验

5.2.1 能量自给 根据12.5进行的文件检查和检测

5.2.2 能量盈余 根据12.5进行的文件检查和检测

5.3 资源回收 文件检查和检测

6.1.1 平均故障间隔时间 文件检查

6.1.2 平均维修时间 文件检查

6.1.3 预防性维护时间 文件检查

6.2.1 装置稳定性 文件检查和检测

6.2.2 启动可靠性和启动时间 文件检查和检测

6.2.3 中断时间 文件检查和检测

7.1 适用条件 文件检查

7.2.1 一般要求 文件检查

7.2.2 自动化程度 文件检查，检验和检测

7.2.3 自动启动 文件检查，检验和检测

7.2.4 自动停机 文件检查，检验和检测

7.2.5 紧急制动 文件检查，检验和检测

7.2.6 连续监测 文件检查，检验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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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条款/子条款

结果/通过以下途径获得：

——文件检查

——检验

——检测

7.2.7 工艺故障反馈 文件检查，检验和检测

7.2.8 控制系统安全功能 文件检查，检验和检测

7.2.9 进料过载保护监测 文件检查，检验和检测

7.2.10 过压保护 文件检查，检验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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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条款/子条款

结果/通过以下途径获得：

——文件检查

——检验

——检测

10.3.1病原体和指示生物 根据11.5.1的要求进行检测

10.3.2 出水常规水质要求 根据11.5.3的要求进行检测

10.3.3 出水中微量元素的要求 根据11.5.4的要求进行检测

10.4 气体排放 根据11.6的要求进行检测

10.5 臭气 根据11.7的要求进行的文件检查和检测

10.6 噪声 根据11.8的要求进行的文件检查和检测

所有测试应在现场环境中进行。

对于要求处理装置运行中进行的测试，相应的运行条件应基于装置的输入参数和范围规格进行确

定，并且要求处理装置在整个测试期间以能量自给模式运行。

应在以下两种条件下进行测试：

——能量自给模式下的最大处理能力；

——能量自给模式下的最小处理能力。

如有必要，也可用于测试其他情况。

在处理能力最大值和最小值操作时，输入值偏离度应控制在±5%。

在测试期间，任何预防性维护活动（及其相关持续时间）应由生产商界定。如果该维护活动导致

处理装置停机，则该段时间不应计入测试周期。

测试周期取决于技术要求，应涵盖与测试相对应的常规运行条件（即无扰动连续运行和偏离运行

两种条件）并符合规定的测试条件。

对于每种运行条件，测试周期不得少于表11中列出的时间。根据技术要求和现场环境，测试周期

可适当延长。

启动和关闭时间应不计入测试周期，但应由生产商界定。

测试顺序参见表11。该顺序应在每个测试条件下重复进行。

顺序 测试 测试周期
a

注意

0
启动：按照生产说明执行启

动程序
不适用

b 时间范围取决于达到系统可操作性和稳定性所需

的启动时间。该持续时间应由生产商界定。

1 固体物质和出水 1 d，8 h
b

采样计划参见11.5

2
废气排放量（二噁英和呋喃

除外）
1 d，8 h

b 采样计划的详细信息参见11.6中的空气排放要求

和11.7中的气味要求

3
废气排放量（二噁英和呋喃

除外）
至少3 d，8 h/d

b,c
每天采集一个样本，共计三个样本。

4 噪声 1 d，8 h
b 抽样计划的详细信息参见11.8

为了减少干扰，该检测应单独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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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顺序 测试 测试周期
a

注意
a
如果没有规定，检测可以与其他测试并行进行。

b
8 小时不包括设备安装、调整、校准等时间。

c
由于待测浓度非常低（> 0.18 ng/m

3
），要达到检测阈值，吸附过程应持续 6 h 以上且每天只测量一次。

进料参数范围中规定的关键参数、病原体、指示生物以及微量元素的检测方法应符合表12和表13

的规定。

对于每天的性能测试，应每小时采集一次样品，三个样品形成一个复合样品，每个指定测试日期

总共形成三个复合样品。

取样应在粪便污泥处理装置的进料位置进行。产物浓度应与每次性能测试的进料浓度一起报告。

应尽可能使用进料样品进行检测，进料样品应显示病原体和指示生物的平均污染水平，以及预期

的微量元素。

固体产物和出水中病原体和指示生物的推荐检测方法见表12。

参数 检测方法

人体肠道致病菌

（利用E.coli 大肠杆菌作为指示生物，测量单位是CFU或MPN）

HJ 1001

或 APHA 9221、 APHA 9222、APHA 9223

人体肠道蠕虫

（使用人体肠道蠕虫的活卵，蛔虫卵）
GB 7959、HJ 775

人体肠道病毒

（利用大肠杆菌噬菌体作为指示生物，测量单位是PFU）
EPA 1601、ISO 10705-2

人体肠道原生动物

（利用活性产气荚膜梭菌孢子作为指示生物，测量单位是CFU或卵囊）

GB/T 26425、ISO 7937

ISO 14189

固体产物中微量元素的推荐检测方法见表13。

微量元素 检测方法

砷，As GB/T 17135

镉，Cd GB/T 17141

铬，Cr HJ 491

铜，Cu GB/T 17138

铅，Pb GB/T 17141

汞，Hg GB/T 17136

钼，Mo HJ 752

镍，Ni GB/T 17139

硒，Se HJ 702

锌，Zn GB/T 17138



—

26

出水常规水质指标的推荐检测方法见表14。

出水环境参数 检测方法

BOD HJ 505

COD HJ 828，HJ/T 399

（续）

出水环境参数 检测方法

氟化物 GB 7484

pH HJ 1147

TN HJ/T 199，HJ 636，HJ 667，HJ 668

TP GB/T 6913

TSS GB 11901

出水中微量元素的推荐检测方法见表15。

微量元素 检测方法

铝，Al GB/T 5750.6

砷，As GB 7485

铍，Be HJ/T 58，HJ/T 59

镉，Cd GB 7485

铬，Cr GB 7466

钴，Co GB/T 5750.6

铜，Cu GB 7485

铁，Fe GB/T 5750.6

铅，Pb GB 7485

锂，Li HJ 812

锰，Mn GB/T 5750.6

汞，Hg HJ 597

钼，Mo GB/T 5750.6

镍，Ni GB 11912，GB 11910

硒，Se GB 11902

钒，V GB/T 5750.6，GB/T 15503

锌，Zn GB 7485

采样器取样（污水取样） HJ 495

在进行检测之前，应根据以下标准制定详细的取样方案：

——HJ 493；

——HJ 494；

——HJ 495。

应根据规定的操作条件以及采样地点的条件确定测量范围和类型。根据现场调查期间收集的信息，

应确定以下参数：

——测试的时间、数量和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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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期间的工作条件；

——收集的样本数量，以确定进料量。

应选择一个取样点，从该取样点采集固体产物和出水样品，以确保在处理后的输出系统中获得具

有代表性的样品。

采样类型和频率应符合表16的规定。

采样设备和程序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所使用的设备、程序和标准应记录在测试报告中。样品

保存应使用技术成熟的方法。

参数 样本类型—摄取/混合物 最小采样频率

病原体（指示生物）

细菌 摄取
每小时采集一份样品

在每个指定的取样日采集9个样品

寄生虫 混合物
每小时采集一个样品，3个样品组成一个复合样品

每个指定的采样日需采集3个复合样品
原生动物 混合物

病毒 混合物

常规水质

BOD 混合物 每小时采集一个样品，3个样品组成一个复合样品

每个指定的取样日需采集3个复合样品COD 混合物

氟化物，F 混合物
每小时采集一个样品，3个样品组成一个复合样品

每个指定的取样日需采集3个复合样品

pH 混合物

每小时采集一个样品，3个样品组成一个复合样品

每个指定的取样日需采集3个复合样品

总氮 混合物

总磷 混合物

TSS 混合物

微量元素

铝，Al 混合物

每小时采集一个样品，3个样品组成一个复合样品

每个指定的取样日需采集3个复合样品

砷，As 混合物

铍，Be 混合物

镉，Cd 混合物

铬，Cr 混合物

钴，Co 混合物

铜，Cu 混合物

铁，Fe 混合物

铅，Pb 混合物

锂，Li 混合物

锰，Mn 混合物

汞，Hg 混合物

钼，Mo 混合物

镍，Ni 混合物

硒，Se 混合物

钒，V 混合物

锌，Zn 混合物

固体产物取样应符合表17和表18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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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取样质量

病原体（指示生物）

细菌

≥40 g
寄生虫

原生动物

病毒

（续）

参数 取样质量

微量元素

砷，As

≥10 g

镉，Cd

铬，Cr

铜，Cu

铅，Pb

汞，Hg

钼，Mo

镍，Ni

硒，Se

锌，Zn

参数 采样体积

病原体（指示生物）

细菌

≥1 L
寄生虫

原生动物

病毒

常规水质

BOD ≥100 mL

COD ≥100 mL

氟化物 ≥50 mL

pH ≥50 mL或水样深度足够深，以覆盖电极的尖端

总氮 ≥50 mL

总磷 ≥50 mL

TSS ≥1 L （干燥残渣重量：2.5～200 mg）

微量元素

铝，Al

≥25 mL

砷，As

铍，Be

镉，Cd

铬，Cr

钴，Co

铜，Cu

铁，Fe

铅，Pb

锂，Li

锰，Mn

钼，Mo

镍，Ni

硒，Se

钒，V



—

29

（续）

参数 采样体积

锌，Zn

取样程序应符合HJ 495的规定，以实现质量控制、质量表征及样品中（包括水、沉积物和污泥）

污染源的识别。采样设备、采样程序、采样频率和时间以及样品运输、样品保存、样品分析报告的信

息应符合GB/T 14581的规定。

应避免使用与样品发生反应的容器。样品的保存应符合HJ 493的规定，

气体测试方法见表19。

参数 检测方法 样品取样时长（小时）

一氧化碳，CO GB 9801 0.5

氮氧化物，NOx HJ 479 0.5

二氧化硫，SO2 HJ 482 0.5

总颗粒物 GB/T 15432 2

二噁英类和呋喃类 HJ 77.2 6

砷，As HJ 540 2

镉，Cd HJ/T 64.1, HJ/T 64.2, HJ/T 64.3 2

汞，Hg HJ 543 0.5

湿度 GB/T 11605 0.5

氧气，O2 HJ/T 397 0.5

体积流量 HJ/T 397 0.5

测量部分的要求 HJ/T 397 不适用

在进行周期性的单独测试之前，应根据HJ/T 397的要求制定详细的测试方案。

测试范围和类型应依据规定的操作条件和采样位置。根据现场审核期间收集的信息并按照测试方

案的要求，测试原则应符合以下规定：

a) 测试时间、数量和频率：

1) 对于二噁英和呋喃：取样周期应为 6至 8 h。每天测试一次，为期 3 d；

2) CO、NOx 和 O2的测试应符合表 19 规定，测试之前应确定测试时间；

3) 其他气体采样周期应为 0.5 至 2 h，每 10 h 内进行 3 次测试。

b) 取样位置的选择：

1) 根据 HJ/T 397，取样位置应选择在烟气流速高和分布均匀的地方；

2) 测试位置应优先选择垂直风道。

c) 测试期间的操作条件：

1) 测试应在达到峰值排放的稳定状态下进行；

2) 测试期间的运行状况应详细记录在测试报告中。



—

30

最大排放质量流并不一定与最大排放浓度一致。因此，测试目标可以与浓度、质量流或两者都相关。处理装

置的运行模式、进料和烟气清洗系统都会影响排放。

气体检测的分析仪应具备合适的灵敏度，检测人员应根据产品说明书进行操作并熟悉分析仪的操

作要求。

应在分析仪使用前确定其适用条件：

——响应时间；

——归零和量程检查；

——检测范围；

——干扰物质的影响；

——温度、相对湿度、压力对仪表的影响；

——稳定性。

半连续排放分析仪应在现场测试之前（分析仪稳定后2 h内）对采样系统进行归零和量程检查。现

场测试完成后，应进行最终的归零和量程检查。

校准频率应遵循设备产品说明书。

采样位置和采样点应符合HJ/T 397的要求。

为了确保新处理装置的测试断面和采样位置的合理性，应在设计初期确定采样位置。

通过将仪器上指示的原始值转换为测试位置中普遍使用的标准条件，可以按照表9中的参考值对气

体排放测试值进行标准化。

有燃烧过程的系统中，转换方程见公式（2）：

CN = C × 1
1−H2O

× 21−7
21−O2,m

× 101.3
P

× 273.15+T
273.15

·····································（1）

公式（2）中O2参考浓度为7%。表9中的所有限值更正为7％。

无燃烧过程的系统中，转换方程见公式（3）：

CN = C × 1
1−H2O

× 1013
P

× 273.15+T
273.15

··········································（2）

式中：

CN ——标准化浓度，单位：mg/m
3
；

C ——测试浓度，单位：mg/m
3
；

H2O ——湿度，以水蒸气的体积分数表示，单位：
m3H2O
m3gas

；

O2,m ——测试气体中的O2浓度，单位：
m3O2

m3exhaust gas
× 100；

P ——测试气体压力，单位：kPa；

T ——测试气体温度，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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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值应按照以下的标准条件校正：

——烟气压力：101.3 kPa；

——烟气温度：273.15 K；

——烟气水分：折干计算。

臭气的取样位置应符合HJ 905的要求，臭气的测定应按照HJ 1262的方法进行。

推荐噪声检测方法如下：

——GB/T 3767；

——GB/T 17247.2；

——GB/T 3785（所有部分）；

——GB/T 3222（所有部分）。

噪声评价应确定噪声性质和特征及以下信息：

——噪声类型；

——噪声产生的时段（噪声在一天中的任何时段都可能是一种干扰）；

——对噪声源的主观评价（即噪声的最远传播距离；噪声是否达到妨碍睡眠或影响他人的噪声等

级）；

——噪声的持续时间；

——噪声频率（音调/音高及其出现的频繁程度）。

应尽可能避免对噪声检测仪传声器产生不利影响的条件（如强电场或磁场、风、被测噪声源的空

气冲击、高温或低温）。如果这些影响不可避免，所有检测仪器都应遵循产品说明书的要求进行测定。

在户外区域，应注意将不利气象条件（如温度、湿度、风、降水）对声音传播、检测频率范围内

产生的声音、检测过程中的背景噪声的影响降至最低。

当反射面不是地平面或测试空间表面的组成部分时，应特别注意确保该平面不会因振动而发出任

何明显的声音。

噪声从声源传播到环境中。应在处理装置周边或邻近居民区或接收者处进行检测。

应在距离除地面外的其他反射面至少15 m处进行检测。如果条件不允许，则应在规定的距离进行

检测，并使用公式（4）将检测结果归一化为15 m等效值。传声器应位于地面以上1.2 m处。详见图2和

图3进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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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序号说明：1 处理装置；
a
理想距离

�2 = �1 + 10lg �1
�2

2
− �1 − �2······································· （1）

式中：

�1 ——实测声级，单位为分贝[dB（A）]；

�2 ——归一化的声级，单位为分别[dB（A）]；

�1 ——实际检测的距离，单位为米（m）；

�2 ——归一化距离，单位为米（m）；

�1——背景噪声修正值（见11.8.10）；

�2——试验场地环境修正值（见11.8.10）。

标引序号说明： 1 处理装置；
a
归一化距离；

b
非理想距离

如果现场被围栏、墙壁或密集的树篱包围，传声器应位于围栏、墙壁或密集树篱上方0.5 m处，最

大高度应大于地面2.5 m以上。详见图4进行参考。

标引序号说明：1 处理装置；
a
理想距离

传声器应放置于处理装置周围、相互间隔为5～10 m的检测点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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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使用24 h的等效连续A计权声级（LAeq，24 h）通过瞬时声压级采样进行24 h连续检测。如果不

能进行连续检测，可对每小时进行采样，在多个小时进行连续重复检测以获取各自的LAeq，1 h，再计

算得到LAeq，24 h。该检测方法可用于永久性监测站或手动检测。

仪器系统，包括传声器、电缆和风罩（若使用），应满足GB/T 3785.1中的1级要求，滤波器应满

足GB/T 3241中的要求。

在每一次检测前后，声音校准器应满足GB/T 15173中的1级要求，对每个传声器进行检测，以验证

整个检测系统校准的准确性。

在没有任何调整的情况下，每一系列检测前后两次检测读数之差应小于或等于0.5 dB。如果超过

此值，应舍弃该系列检测结果。

处理装置的噪声级应在可重复的条件下进行测试，并能够代表使用中最大噪声运行条件。

声级计的频率计权和时间计权应分别设置为A计权和慢响应，并应记录每个检测事件的平均值和详

细声级。

传声器的指向应能对噪声源的入射声有最大灵敏度并排除其他噪声干扰。传声器的指向应使其参

照方向垂直于检测表面。在使用声级计和确定最平坦频率反应的传声器正确指向时，应遵循仪器生产

说明书。

可采用以下2种可能的修正系数减少噪声级检测不确定度：

a) 修正系数 K1，单位为分贝（dB），以对背景噪声进行修正；

b) 修正系数 K2，单位为分贝（dB），以对试验场地环境进行修正。

生产商应提供以下基本信息：

a) 生产商信息：

1) 公司名称；

2) 公司地址。

b) 技术特性描述；

c) 操作环境条件：

1) 环境温度（处理装置正常工作的最低和最高环境温度）；

2) 环境空气湿度（处理装置正常工作的最小和最大环境空气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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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气压（处理装置正常工作的最小和最大大气压）。

生产商应提供处理装置的进料信息如下:

a) 除了粪便污泥，该处理装置可处理的其他进料类型；

b) 关键进料参数和满足本文件要求的进料参数范围；

c) 不考虑能量自给条件下，处理装置能正常运行的进料参数范围；

d) 预期进料来源（例如旱厕、污水处理厂、粪便污泥干燥床）；

e) 预期服务人数；

f) 处理量(kg 湿重/d 或 kg 干重/d 或 m
3
/d)。

其他进料要求参见附件A。

生厂商应提供处理装置的性能要求信息如下：

a) 具体性能参数及其需检测的数值，包括:

1) 回收资源的类型和数量，参见附图 B.2 的系统边界；

2) 产生的净能量（如电、热）；

b) 性能相关的测试数据和测试方法；

c) 预期技术寿命；

d) 预防性维修时间；

e) 启动或重启时的故障率；

f) 停止或关闭时的故障率；

g) 平均故障间隔时间；

h) 平均故障维修时间。

生产商应提供处理装置工艺信息（如质量和能量平衡），如图5所示，应包括:

a) 进料量；

b) 产物量；

c) 表示能量自给或能量盈余的能量平衡（热或电），包括：

1) 操作能耗，

2) 产能。

生产商应提供以下参数值，以验证处理装置能够实现能量自给：

——能量输入；

——在处理装置中，用于处理装置所有主要单元操作的可用产能。

该信息应以表格（或电子表格）形式提供。

该表应包含进料量（kg 水和干固体/h）、干固体的热值以及稳态操作期间每小时输入的可利用净

能量值（MJ/h）。

该表还应列出处理装置内每个主要的能量产生或运行消耗单元（如气化炉、蒸馏炉、涡轮机、泵、

压缩机）。单个单元操作可能会消耗少量电、热或燃料的耗能组件（例如，灯光、分析仪器、控件、

阀门控制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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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表应总结处理装置生产、内部耗能和主要产能的估计值，说明以电、热或燃料形式输出的能量

类型和数量，以电当量（kWe或MWe）表示，以净能量（MJ/kg 进料）或净能量产率（MJ/h）表示。

图5为能量自给评估推荐模板。

第(2)和(3)板块中的参数是为了说明给出的。

以电能为例说明电力自给性。

输入和输出中关键控制参的分析应通过11.4进行论证，或按照11.5.8进行抽样。如果可能，可对

这些关键控制参数进行持续监测。

本条款规定了生产商应提供环境可持续性相关的信息，并补充了本文件中与环境可持续性相关的

其他内容，包括能量平衡和资源回收要求（参见第5章和第12.5节）以及出水的环境健康指标（参见

10.3.2）。

为便于不同系统之间比较，运行阶段的化学品和其他添加剂消耗量应以国际单位制（如处理单位

体积或原料消耗质量，L或mg）计算和表示。生产商应确定计算过程中的系数，还应提供必要消耗品清

单和处理装置运行时预期年消耗品总量。

生产商应说明处理装置运行期间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例如，处理单位体积或质量原料温室气

体排放量，kg）。这些排放量测算包括但不限于CO2、N2O和CH4。可考虑产物具有的碳捕集和碳封存作

用。

生产商应说明处理装置测试中产生的所有有价值物质的类型、浓度和数量（单位为mg/L或mg/kg干

重，即处理单位体积或质量原料产出量）。生产商应说明上述计算过程的假设条件。此外，对于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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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中未给出质量规格的产品，应通过详细的风险评估进行评价，生产商应为该评估提供产品说明书，

以证明产品不会造成不可接受的环境或健康风险。

有价值的物质是指具有经济价值的物质。

该信息可用于确定给定地点产品的潜在经济价值。

处理装置的所有资料应清楚易懂，语言可为：

1）中文；

2）英文；

3）用户当地语言。

在运行处理装置之前，生厂商应提供操作手册。手册要求参见IEC/IEEE 82079-1。

所需信息可体现在一本或多本操作手册中。

用户手册至少应包含：

a) 产品信息，包括：

1) 型号；

2) 序列号；

3) 制造日期；

4) 单位皮重；

5) 处理能力；

6) 推荐的预处理方式（如有需要）；

7) 关键零部件清单；

8) 产品认证文件；

9) 处理装置的操作条件，如温度、湿度和压力；

b) 处理装置概述；

c) 图纸，包括要求的偏移量以及说明系统设计的图表，包括基本管道、仪表图（P&ID）以及电

路图；

d) 生产商、供应商和服务人员的详细联系方式（姓名、地址、电话号码、电子邮件）；

e) 处理装置组装和安装的详细说明；

f) 建议的操作团队，由操作模式（如启动、维护等）以及所需的初始培训和资格水平来决定；

g) 装置装载的详细说明，包括如何对特定输入原料质量进行定期抽样的说明或参考；

h) 操作安全说明，包括预期操作期间可能存在的相关残余风险的所有警告，需考虑可预见的错

误操作；

i) 详细的操作说明，例如，火灾报警系统和灭火设备的正确使用、定期校准；

j) 详细说明当出现报警和故障时，如何进行零部件维修和更换，包括重新启动的步骤以及相关

联系人信息，除了以下情况：

1) 明确指出警报对应的故障和缺陷类型；

2) 明确指出可能的故障和缺陷，以及对故障识别进行详细说明；



—

37

3) 明确指出操作人员应采取哪些维修措施，哪些维修应联系服务人员（例如出于安全原

因）；

4) 明确指出操作人员需要更换的零部件，包括预期的更换时间表和详细的更换说明；

5) 操作人员只能使用生产商推荐的零部件

k) 详细的清洁说明；

l) 处理装置操作和维护所需个人防护设备的详细说明；

m) 详细的维护说明，至少包括：

1) 明确操作人员和服务人员的职责；

2) 操作人员应执行的程序和活动的分步说明；

3) 操作人员执行程序和活动的频率；

4) 服务人员执行程序和活动的频率；

5) 专用维护工具说明（如有需要）。

考虑到12.7.3中规定的处理能力，生产商应提供处理装置的以下相关信息。

——建议的配置、调节和维护活动，包括执行每项活动所需的预期时间、预计需要定期更换的零

部件的标识，以及更换这些零部件的频率。该信息应在汇总表中提供，如表 20 所示。

——预计发电量（单位：kWh/年）。

——化学和生物添加剂以及专用清洁和维护工具等其他资源的预期年消耗量（数量）。

——将处理装置从停机状态转为稳态运行的预计能耗（kWh）。

——处理装置在能量自给模式下持续运行的时间（参考 5.2.1）。

运维人员（操作人员/专

业服务人员）
活动类型

从业人员职业技能

要求（见表21）
频率

每个活动预期持续时间

（人时）
所需零部件或耗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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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性 技术能力

非常高 要求非常高且非常专业的技能（例如：与活动相关领域的高等技术教育）、大量的培训和

至少1年的工作经验

处理装置应贴有铭牌和标记，清楚说明12.7.3中关于处理装置的规格和认证的重要信息，这些信

息应在处理装置上长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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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参数 说明

Se=

锌，Zn（mg/kg，干重）
详细说明最大值

Zn=

硫，S（质量%，无水基）—ISO 16994
详细说明最大值

S%=

氯化物，Cl（质量%，无水基）—ISO 16994
详细说明最大值

Cl%=

其他：流变学

表A.2详细说明了处理装置在不同处理过程中使用生物工艺时的规范推荐进料参数。本表还提供了

相关参数的测定标准方法，如果使用替代方法，应提供报告并记录。

参数 注释

进料类型：例如粪便污泥、尿液、生物质

来源：例如粪便污泥来自无下水道卫生服务提供方; 干燥5

d后的污泥

尽量提供更多细节

处理量（kg/day）

物料特性（mg/L）例如BOD、COD、VOC、氮、磷，悬浮物，

盐度，以平均值和最大值（mg/L）表示

含水率，M（M%，原样）—ISO 18134-1或者ISO 18134-2
根据测试样品的总质量（湿重）报告

M%=

灰分，A（质量%，干重）—ISO 18122
提供最大值，最小值和设计值

A%=

氮，N（质量%，无水基）—ISO 16948
详细说明最大值

N%=

磷，P（质量%，无水基）—GB/T 6913
详细说明最大值

P%=

硫，S（质量%，无水基）—ISO 16994
详细说明最大值

S%=

其他：

产物中微量元素的质量（组成和数量）与进料中微量元素的质量（组成和数量）直接相关。根据

文献，处理装置不一定能够去除微量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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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完整的卫生厕所系统价值链见图B.1。卫生安全的厕所系统还可以防止水源污染，从而改善民生、

保护环境。

a
处理环节是本文件的重点（如虚线框所示）

本文件规定的内容范围见图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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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本附录为购买者、经营者、规划者和使用者等提供指导，通过收集和分析信息，以用于确定处理

装置在特定地点的适用性，重点关注粪便回收服务随时间的可持续性。

与可持续性三个方面（环境、人和经济）相关的挑战是本文件所述粪污处理装置发展的潜在驱动

力。本附录讨论的人和经济方面不在本文件范围内，重点是粪便回收服务的可持续性。

关于环境可持续性，处理装置的核心（即人类排泄物的再利用和回收）是在全球人口不断增加的

情况下可持续性的关键组成部分。本文件的规定涉及环境可持续性的各个方面。

在本附录中，经济可持续性的重点是粪污回收服务的财务持续可行性和以人为本的可持续性，考

虑了个人需求、组织需求和社区问题的三个方面。

为实现卫生基础设施项目的长期可持续性，具体情况下的非技术方面与技术方面同等重要，因此

应在处理装置的项目实施中加以考虑。本附录以ISO Guide 82为基础，该指南针对与主题相关且重要

的可持续性问题给出建议。

第C.2条至第C.4条包括经济和金融方面，第C.5条和第C.6条侧重于体制方面，第C.7条强调可持续

性的社会经济方面。

处理装置的预计支出应包括资金支出（见C.2.2）和周期性成本（见C.2.3）在内的生命周期成本

计算。是当前成本和未来运行成本之和，应计算净现值。净现值计算涉及贴现率和处理装置的预期设

计寿 出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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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理装置的预期寿命内，关于偶尔的维护支出，生产商应根据6.1.1提供的置信度信息，评估可

能需要更新或更换的部件和子系统的预期寿命。服务提供商需要为此类基本维护提供预算，以确保可

持续使用，同时，处理装置的更新成本可能会因环境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

购买者的实际成本可通过适当的经济收益模式进行调整以收回。粪污处理的成本回收可采用关税、

税收、收入（例如，销售产出产品）或其组合的形式。经济收益模式与应用组织模式相联系，例如政

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因此，在评估某一地点处理装置的实际费用时，应考虑经济效益和组织

模式。在评估经济效益时，可考虑与处理装置有关的间接效益（例如避免污染的环境效益）。

处理装置在整个卫生价值链中发挥作用（见图B.1）。因此，处理装置的经济可持续性要从整个卫

生价值链的可持续性角度来理解（即坑/槽清空、废物转运、必要时的预处理、处理装置操作以及最终

处置和出售产出）。

由于处理装置有“公益”的功能（即保护公众和环境健康），处理装置可以通过私营、公共实体

和社区商业模式或这些模式的组合进行管理，这些模式较少依赖用户收费，更多地依赖直接和间接的

公共税收和转移支付。处理装置提供的服务有明确的社会需求，但在某些情况下，私人住户支付意愿

或能力有限。有证据表明，公众/社会的支付意愿同样有限，因为“全球超过80%的废水不经处理就排

放”。

支持卫生价值链的资金流可能来自一系列直接费用，例如家庭坑/罐清空费和运输排空许可证费，

此外还包括间接来源，例如水价环卫附加费、市政（卫生）税、国家税收等，以及市政土地分配转让

和销售收回资源所赚取的收入。这些资金流的组合在不同的情况下会有很大的不同。因此，预计家庭

支付意愿或负担能力可能是确定处理装置财务可持续性特征的因素。公共部门可能愿意管理相关关税

和税收，以及清楚地了解管理处理装置的实际持续成本。

根据该技术的预处理需求，可能需要对预处理装置和处理装置的“粪污管理处理厂成本”进行评

估。还有其他金融模式可供选择。在这项评估中，需要指出的是，不同的组织模式可能会导致不同的

融资方式，从而导致不同的资金成本。

生产根据本文件4.5和12.2提供的进料参数规范，确定输入端进入处理装置之前需要进行预处理的

程度。如果需要预处理，应密切注意预处理的残留物。预处理可能包括粪污筛分（安全处理筛分）和

粪污脱水。

社区规模的处理装置位于社区附近，以尽量减少运输成本，最好由社区组织管理，确保当地社区

同意使用。然而，社区组织没有足够的财政能力来承担处理装置以及任何预处理过程的成本和持续资

金支出的需求，而且不具备投入大量技术人员以确保处理装置持续运行的能力。

私人运营商更有可能具备必要的技术技能、高效运营的能力并且实现盈利。然而，这需要保证持

续的资金流动。直接面向用户收费可能不足以支撑资金流动。

公共部门有责任确保公共卫生，通过税收、拨款和捐赠获得初始资金以及适当的技术人员配置，

但往往难以维持有效的运作和及时的维护。有证据表明，建立良好的PPP模式能有效解决上述问题。

在安装前，根据当地服务人员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应就个别项目进行适用性评估（例如通过调

查），以确定处理装置的内在复杂性是否符合预期设置。此类评估应根据12.7.4和12.7.5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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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和利益相关方的参与是处理装置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基础设施的分散规划是许多发展中

国家的一个主要问题。在实施建设之前，应先进行结构性的规划，让利益相关方参与，并考虑将计划

中的处理装置与其他现有或计划中的基础设施项目（例如供水、固体废物、收集和运输服务）整合。

规划过程应适当考虑和平衡利益相关方的各种利益。此外，规划过程应尽可能以对各种需求和备选方

案的全面评价为基础。场景分析等工具可以支持规划过程。对所有备选方案的评价应包括技术、经济、

环境、体制和社会方面。

环境监察和执法对于处理装置的可持续性至关重要。因此，在按照处理装置之前，应先设置良好

的环境监察和执法程序。监察应涵盖可能影响环境和人类健康的所有参数。采样频率应根据监测参数

的风险潜力进行调整。如果没有相关的指导方针，则应进行风险评估，并考虑当地特定的风险因素。

用户接受度已被确定为卫生系统可持续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获得用户接受的前提条件是满足用

户的文化习惯，使用户了解使用和适应该系统的优点。对于特定的地点和用户，应对可能影响粪污处

理装置可持续性的文化习惯，尤其是与粪污处理装置产品再利用的用户接受度进行评估。

此外，用户接受度与支付能力是相关的。水和卫生服务的支付能力在国际上被定义为用户的家庭

收入（或家庭支出）与用户在水和卫生服务方面的支出（此处指整个卫生价值链在规定时间内的资本

支出和运营支出的年化净现值）的比值。通常建议将家庭收入（或家庭支出）的3%至5%作为供水和卫

生服务的限值，其中有1/3属于卫生价值链。对于特定的地点和用户，应针对个别项目进行更详细的支

付能力研究，充分考虑当地的社会经济和社会文化背景，包括用户的支付意愿。

家庭支出是家庭收入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因为在许多处理装置的设计中，支出数据往往比收入数据更容易获

得。

在实践中，家庭的支付意愿可能明显低于计算得出的支付能力。在全球范围内，由此产生的资金

缺口通常是通过采取市政和普通税收等间接手段来解决的，但更健康的人民和更清洁的环境所带来的

经济利益可以大大提升社区的整体经济潜力。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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